	
	

	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
关于国际法制计量组织计量器具型式合格证书收费的通知
1992年10月16日 价费字[1992]532号
	

	
国家技术监督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物价局（委员会）、财政厅（局）：
    根据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在成员国中推行的计量器具“国际法制计量组织证书制度”的要求，国家技术监督局及授权的省级技术监督（标准计量）部门对申请办理国际法制计量组织计量器具型式合格证书的单位可适当收费。现将有关收费规定如下：
    一、计量器具型式合格证书收费，
    （一）申请费25元。
    主要包括申请书印制工本费，往返审查、检验单位及申请者之间的邮寄费。申请费由接受申请的单位收取。
    （二）样机试验费。
    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物价局、财政部技监局法发[1991]323号文附件第二部分“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的收费标准执行。考虑到国际法制计量组织所规定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的复杂程度，并要求出具型式批准的外文报告，规定计量器具鉴定试验项目简单或仪器价值在１万元以下的，可按规定收费标准加收30%％。样机试验费由负责试验的检验单位收取。
    （三）技术报告审查费（包括证书费）400-5600元。
    主要包括聘请专家对技术报告进行审查的差旅费、补助费，印制证书工本费及国际国内邮寄费。技术报告审查费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国际法制计量组织中国秘书处）收取。
    二、国际法制计量组织登记注册费
    按国际法制计量局规定的收费标准（外汇），由申请单位直接汇寄国际法制计量局。
    三、收费收入应纳入单位财务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按规定向财政部门报送财务报表，接受财政、物价部门的检查监督。
    四、收费单位应按规定到指定的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定的收费票据。
    五、本通知自1992年11月1日起执行。
    
	


一、计量标准考核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别
	单位
	收费标准（元）
	备注

	1
	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包括计量授权证书）
	　
	每证
	10
	公报费按实际支出收取

	2
	计量标准考核
	国家级
	每项
	800
	　

	
	
	省级
	每项
	400
	

	
	
	市级
	每项
	200
	

	
	
	县级
	每项
	100
	

	3
	计量标准复查考核
	　
	　
	　
	按计量标准考核收费标准30%收取


二、计量器具型式批准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别
	单位
	收费标准（元）
	备注

	1
	国内计量器具新产品
	（1）型式批准证书
	
	每证
	10
	公报费按实际支出收取。

	
	
	（2）定型鉴定、样机试验（包括标准物质定级鉴定）
	特殊、复杂
	每个品种
	最高5000
	鉴定试验项目特殊、复杂或仪器价值5万元以上。

	
	
	
	比较特殊、复杂
	每个品种
	最高3000
	鉴定试验项目比较特殊、复杂或仪器价值1-5万元。

	
	
	
	一般
	每个品种
	500以下
	鉴定试验项目简单或仪器价值1万元以下。

	
	
	（3）标准物质定级鉴定审查
	
	每个品种
	200以下
	

	2
	进口计量器具形式批准
	（1）正式型式批准
	按产品系列
	每个系列
	2000
	对外商或其代理人按国家外汇牌价折算收取外汇

	
	
	（2）临时型式批准
	按产品批量计算
	每个批量
	200
	

	
	
	（3）进口计量器具定型鉴定
	
	每个品种
	对外商或其代理人按国家外汇牌价折算收取外汇
	


三、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证书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别
	单位
	收费标准（元）
	备注

	1
2
3
	制造、修理计算器具许可证书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考核
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考核
	　
	每证
每个型号
每个型号
	10
100
80
	公报费按实际支出收取


四、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别
	单位
	收费标准（元）
	备注

	1
	计量认证证书
	国家级、省级
	每证
	10
	公报费按实际支出收取

	2
	计量认证
	国家级
	每个质检机构
	1500
	　

	
	
	省级
	每个质检机构
	1200
	　


五、仲裁检定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别
	单位
	收费标准（元）
	备注

	1
	仲裁检定
	　
	每台件
	按计量收费标准加收20%
	由败诉方承担

	2
	索赔期仲裁检定
	　
	每台件
	按计量检定收费标准二倍收取
	　


    注：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是指主持考核的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字[1997]5号）的有关规定，现发布第五批不征收营业税的收费（基金）项目名单，对列入名单的收费（基金）项目，自2002年8月1日起不征收营业税，此前已征税款不再退还，未征税款不再补征。 
　　对列入名单的收费（基金）项目，凡经国家计委、财政部发文明确调整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的，从调整之日起，征收营业税。 
　　
附件：

不征收营业税的收费（基金）项目名单（第五批）

序号 项目 批准文号 管理部门
1 客运索道运营审查检验费、定期检验费 财综[2001]10号 质检
2 压力管道元件制造审查检验费 财综[2001]10号 质检
3 压力管道安装审查检验费、定期检验费 财综[2001]10号 质检
4 棉花质量检验师执业资格考试费 财综[2001]32号 质检
5 棉花质量检验师注册证工本费 财综[2001]32号 质检
6 现场放射性监测费 财综[2001]47号 质检
7 国际法制计量组织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8 国际法制计量组织计量器具定型鉴定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9 计量授权考核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10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工本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11 《标准物质定级证书》工本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12 计量考评员、计量检定员考核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13 《计量考评员证书》、《计量检定员证书》工本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14 计量标准考核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15 计量标准考核证书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16 计量授权证书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17 制造和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证书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18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考核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19 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考核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20 国内计量器具新产品型式批准证书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21 国内计量器具新产品定型鉴定和样机试验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22 国内计量器具新产品标准物质定级鉴定审查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23 进口计量器具正式型式批准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24 进口计量器具临时型式批准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25 进口计量器具定型鉴定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26 计量认证合格证书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27 计量认证费 财综[2001]72号 质检
	4)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国家
	缴入国库
	计价格[2001]1969号，财预[2002]584号
	国家公布项目

	3)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国家
	缴入国库
	计价格[2001]1969号，苏价费函[2002]9号、苏财综[2002]5号，财预[2002]584号，苏财预[2002]95号
	国家公布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批准文号

	计量标准考核
	　
	发改价格【2005】711号，苏价费【2005】153号

	1、计量标准考核证书费
	10元/证
	发改价格【2005】711号，苏价费【2005】153号

	2、计量授权证书费
	10元/证
	发改价格【2005】711号，苏价费【2005】153号

	3、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费
	10元/证
	发改价格【2005】711号，苏价费【2005】153号

	4、计量标准考核费
	1200/国家级  600元/省级   300元/市级  150元/县级
	发改价格【2005】711号，苏价费【2005】153号

	
	复查考核按50％收取，差旅费由被考核单位支付
	

	5、计量授权考核费（县级）
	600元/机构
	发改价格【2005】711号，苏价费【2005】153号

	
	10项以上（不含10项），每增加一项加收60元，每个机构不超过2000元
	

	6、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证书费
	10元/证
	发改价格【2005】711号，苏价费【2005】153号

	7、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考核费
	2000元/系列，200元/型号（国家级）
	发改价格【2005】711号，苏价费【2005】153号

	
	1500元/系列，150元/型号（省级）
	

	
	800元/系列，100元/型号（市县级）
	

	
	含标准物质考核
	

	11、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考核（县级）
	800元/系列，160元/型号
	发改价格【2005】711号，苏价费【2005】153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计量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质检总局：
    你局《关于重新审批计量收费标准的函》（国质检科函[2007]519号）收悉。经研究，现将计量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县级以上计量行政部门在实施计量标准考核、计量授权、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制造和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考核、计量认证、计量人员考核时，按附件《计量收费标准》向申请人收费。
    二、收费单位应按规定到指定的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并按财务隶属关系分别使用财政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三、收费单位应严格执行规定的收费项目、收费范围和收费标准，自觉接受价格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上述标准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计量收费标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    部
二○○七年一月四日
附件 

计量收费标准 

一、计量标准考核、计量授权 

县级以上计量行政部门实施计量标准考核和计量授权时，按下列标准向申请人收费。
	序号 
	项目名称 
	收费级次 
	单位
	收费标准（元）
	备 注 

	1 
	计量标准考核证书费 
	县级以上 
	每证
	10 
	

	2 
	计量授权证书费 
	县级以上 
	每证
	10 
	

	3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证书费 
	县级以上 
	每证
	10 
	

	4 
	计量标准考核费 
	国家级 
	每项
	1200 
	复查考核收费按考核收费标准的50%收取。 

差旅费由申请考核单位支付。 

	
	
	省 级 
	每项
	600 
	

	
	
	市 级 
	每项
	300 
	

	
	
	县 级 
	每项
	150 
	

	5 
	计量授权考核费 
	国家级 
	每个
机构
	2000 
	100项以上（不含100项），每增加1项加收100元，每个机构最高不超过3万元。 

	
	
	省 级 
	每个
机构
	1500 
	100项以上（不含100项），每增加1项加收70元，每个机构最高不超过2万元。 

	
	
	市 级 
	每个
机构
	1000 
	50项以上（不含50项），每增加1项加收70元，每个机构最高不超过3500元。 

	
	
	县 级 
	每个
机构
	600 
	10项以上（不含10项），每增加1项加收60元，每个机构最高不超过2000元。 


注：计量授权包括对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计量检验机构及其他计量技术机构的授权。 

二、计量器具型式批准 

省级以上计量行政部门实施计量器具型式批准、标准物质定级鉴定审查，经省级以上计量行政部门授权的技术机构实施计量器具定型鉴定、样机试验（包括标准物质定级鉴定检验）时，按下列标准向申请人收费。
	序号 
	项目名称 
	收费级次 
	单 位 
	收费标准（元） 
	备 注 

	1 
	国 

内 

计 

量 

器 

具 

新 

产 

品 
	型式批准证书费 
	国家级 

省 级 
	每 证 
	10 
	

	
	
	标准物质定级证书费 
	国家级 
	每 证 
	10 
	

	
	
	定型鉴定、样机试验（包括标准物质定级鉴定检验）费 
	国家级 

省 级 
	每个系列
	40000 
	特殊、复杂

	
	
	
	
	每个品种
	7000 
	

	
	
	
	
	每个系列
	20000 
	比较特殊、
复杂 

	
	
	
	
	每个品种
	5000 
	

	
	
	
	
	每个系列
	6000 
	一般 

	
	
	
	
	每个品种
	1000 
	

	
	
	标准物质定级鉴定审查费 
	国家级 
	每个系列
	500 
	

	
	
	
	
	每个品种
	200
	

	2 
	进 

口 

计 

量 

器 

具 
	正式型式批准费 
	国家级 
	每个系列
	2000 
	

	
	
	临时型式批准费 
	国家级 
	每个批量
	500 
	

	
	
	定型鉴定费 
	国家级 

省 级 
	每个系列
	40000 
	特殊、复杂

	
	
	
	
	每个品种
	7000 
	

	
	
	
	
	每个系列
	20000 
	比较特殊、
复杂 

	
	
	
	
	每个品种
	5000 
	

	
	
	
	
	每个系列
	6000 
	一般 

	
	
	
	
	每个品种
	1000 
	

	3 
	OIML 

计量 

器具 
	型式批准费 
	国家级 
	每个系列
	2000 
	

	
	
	定型鉴定费 
	国家级 

省 级 
	每个系列
	40000 
	特殊、复杂

	
	
	
	
	每个品种
	7000 
	

	
	
	
	
	每个系列
	20000 
	比较特殊、
复杂 

	
	
	
	
	每个品种
	5000 
	

	
	
	
	
	每个系列
	6000 
	一般 

	
	
	
	
	每个品种
	1000 
	


注：①只做计量性能实验的为“一般”；同时做计量性能实验和环境实验的为“比较特殊、复杂”；同时做计量性能实验、环境实验以及电磁兼容实验的为“特殊、复杂”。 

②定型鉴定、样机试验（包括标准物质定级鉴定检验）收费标准为每个系列、每个品种的最高收费标准，具体按每个系列还是按每个品种计费，由交费单位自行选择。OIML计量器具定型鉴定收费低于1万元加收30%。 

三、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 

县级以上计量行政部门实施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考核时，按下列标准向申请
人收费。
	序号 
	项目名称 
	收费级次
	单 位 
	收费标准（元） 
	备 注 

	1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 

许可证证书费 
	县级以上
	每 证
	10 
	

	2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考核费
	国家级
	每个系列
	2000 
	含标准物质考核

	
	
	
	每个型号
	200 
	

	
	
	省 级
	每个系列
	1500 
	

	
	
	
	每个型号
	150 
	

	
	
	市 级 

县 级 
	每个系列
	800 
	

	
	
	
	每个型号
	100 
	

	3 
	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考核费
	县 级
	每个系列
	800 
	

	
	
	
	每个型号
	160
	


注：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考核具体按每个系列还是按每个品种计费，由交费单位自行选择。 

四、计量认证 

省级以上计量行政部门实施计量认证时，按下列标准向申请人收费。
	序号 
	项目名称 
	收费级次 
	单 位 
	收 费 标 准（元） 
	备 注 

	1 
	计量认证（合格）证书费 
	国家级、省级 
	每 证 
	10
	

	2 
	计量认证费 
	国家级 
	每个机构
	1500
	

	
	
	省 级 
	每个机构
	1200
	


注：①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计量认证分别为国家级、省级。 

②社会公正计量行（站）的计量认证为省级。 

五、计量人员考核 

县级以上计量行政部门实施计量人员考核时，按下列标准向申请人收费。
	序号 
	项目名称 
	收费级次 
	单位
	收费标准（元）
	备 注 

	1 
	计量考评员证书费 
	国家级、省级
	每证
	10 
	

	2 
	计量检定员证书费 
	县级以上 
	每证
	10 
	

	3 
	计量考评员考核费 
	国家级、省级
	每项
	150 
	含笔试、面试 

	4 
	计量检定员考核费 
	基础理论 
	县级以上 
	每项
	30
	

	
	
	专业理论 
	
	每项
	80 
	

	
	
	操作技能 
	
	每项
	200 
	


注：计量考评员包括计量标准考评员、计量器具许可证考评员、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评 

员及社会公正计量行（站）考评员。
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财政厅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计量检定收费标准的通知

粤价[2002]321号



广州、深圳、茂名市物价局、财政局，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现将《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计量检定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2002〕1512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请于2002年10月1日起一并执行。
　　一、我省的华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深圳计量检定站（深圳市计量质量测试研究院）、国家海洋计量站广州分站、国家轨道衡计量站广州分站、国家铁路罐车容积计量站茂名分站的计量检定收费标准按国家计委、财政部计价格〔2002〕1512号文的标准执行。
　　二、省以下的计量检定机构的计量检定收费标准，由我局会同省财政厅另行制定。在我省新的计量检定收费标准未出台前，省以下的计量检定机构仍按国家计委、财政部计价格〔1994〕643号文及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计委、财政部技监局法发〔1991〕323号文规定的标准执行。
　　请通知有关收费单位到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换领《广东省收费许可证》，并按规定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监）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收费收入委托银行代收，全额缴入省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关于调整计量检定收费标准的通知

计价格[2002]1512号



国家质检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物价局、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你局《关于报送国家计量检定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草案）的函》（国质检函〔2001〕73号）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计量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1991年，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原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印发计量收费标准的通知》（技监局法发〔1991〕323号）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计量检定收费标准，对于规范计量检定收费标准，防止乱收费，促进计量检定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和计量事业的发展，近年来新增了许多计量器具检定项目，同时，由于计量检定技术和设备水平的提高及物价上涨等原因，计量检定费用明显增加，现行计量检定收费标准已不能适应计量检定工作的需要。为保证计量检定工作的开展，促进计量事业的发展，规范计量检定收费行为，经研究，决定重新制定计量检定收费标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计量检定收费标准由中央和省两级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制定。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大区国家计量测试中心和国家专业计量站及分站等国家级计量检定机构的计量检定收费标准由国家计委会同财政部制定，具体见附件一和附件二。省及省以下计量检定机构的计量检定收费标准，应根据不同的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逐级递减，具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按照计量检定收费标准的核定原则制定。
　　新增计量器具检定项目的收费，由计量检定机构按照计量检定收费标准的核定原则，参照规定的同类计量器具检定收费标准自行制定，并按财务隶属关系分别报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计量行政部门备案。
　　二、计量检定收费标准按扣除财政拨款后补偿计量检定成本并兼顾缴费者承受能力的原则核定。计量检定成本主要包括：直接用于计量检定的检定用房折旧费及维护费；计量基准、标准装置及附属设备折旧费和维护费；能源消耗费（包括计量检定环境条件保证费）；原材料费；人工工时费；计量基标、标准溯源考核费和管理费。其中，管理费按不超过前6项费用之和的10％计算。
　　三、收费单位应按规定到指定的价格主管部门申领、变更《收费许可证》，并按财务隶属关系使用财政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四、收费单位应严格按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也不得将计量检定收费转为计量测试收费变相高收费。收费单位应加强收费管理，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对收费标准予以公示，自觉接受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上述规定自2002年10月1日起执行。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原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印发计量收费标准的通知》（技监局法发〔1991〕323号）中的计量检定收费规定和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计量检定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1994〕643号）同时废止。

　　附件一：国家级计量检定机构计量检定收费标准

　　附件二：

计量检定收费的有关规定



　　一、经检定的计量器具，无论合格与否，被检定单位均应缴纳检定费。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如由检定机构进行修理，已收取修理费的，再次检定不得收取检定费。
　　二、根据实际需要实施现场检定的，被检定单位应提供满足检定所需要的场所、环境条件、交通运输工具、辅助人员等相关条件，并负担检定人员的差旅费、检定设备运输费、运输保险费及其它支出的有关费用（双方可签定相关协议）。
　　三、计量器具使用单位没有不可抗拒原因，而不按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安排的周期计划送检的，检定机构在检定收费标准的基础上加收20％的检定费。
　　四、已列入周期检定计划的计量器具，检定机构拖延当地计量行政部门规定的检定期限，送检单位有权要求及时安排检定，并免缴部分或分部检定费。
　　（一）拖延1——15个工作日免缴30％的检定费；
　　（二）拖延16——25个工作日免缴50％的检定费；
　　（三）拖延25个工作日以上免缴全部检定费；
　　（四）拖期70个工作日以上，按检定收费标准的2倍偿赔送检单位；
　　（五）需要修量的计量器具，修量时间由双方协商，不受检定期限限制；
　　（六）检定机构因不可抗拒原因，未能按期完成检定，经有关部门审查属实，不受以上有关规定限制，但应及时通知送检单位。
　　五、送检单位要求出具检定规程规定以外的检测数据，经检定机构同意，在收费标准的基础上加收20％的检定费。
　　六、检定收费中包括检定证书费。丢失检定证书要求补发的，应书面提出申请并经原检定机构核实后可予以补发。由于补发证书中的相关内容和数据等，需要重新查找原始资料，核实、计算检定数据，故要收取手续费，手续费标准为150元。
　　七、送检单位应自收到检定机构通知之日起30日内缴纳检定费，并领取计量器具。逾期不领取者每日按检定收费标准的2％加收保管费；超过60日每日按检定收费标准的4％加收保管费；超过6个月不领取者，按无主处理。
　　八、仲裁检定收费按不超过计量检定收费标准的2倍收取。校准和测试收费由检定机构和计量器具使用单位双方协商议定。
